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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简称“财政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简称“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和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简称“联交所”）等监管机构要求，深化落实关联

交易监管政策，细化优化管理制度机制，强化关联方穿透识别、

关联交易合规审查、管理督导、数据核查、报送规范等，持续推

进关联交易系统建设，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议、披露、报告等义

务，切实防范与关联方发生利益输送风险。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简

称“关联办法”）、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26 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以及本行章程、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现将 2024 年度关联交易整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 关联交易管理情况

（一）履行主体责任，发挥治理效能，关联交易体系构建与

管理机制运行有效。

2024年，本行建立的涵盖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审计与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高级管理层、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总分行

及子公司的全方位、多层级、矩阵式管理体系，为保障全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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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合规有效开展发挥积极作用。

一是按监管要求落实责任。董事会对关联交易管理承担最终

责任，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负责关联交易管理、审

查和风险控制，监事会对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关联交易领域的决

策和执行情况实施有效监督，高级管理层及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

结合管理实际，统筹进行全行关联交易管理重大决策和部署。

二是严把关联交易审查关。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遵循一般商业条款、诚实信用、公平公允、穿透识别、结构清

晰、风险可控原则，重点关注交易的合规性、公允性、必要性，

审慎出具关联交易审查意见。董事会表决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重点围绕定价等交易条件的公允性、内

部审批等管理程序的合规性、业务或客户价值贡献等交易开展的

必要性等充分发表独立意见，为董事会做出科学有效决策发挥积

极作用。监事会列席董事会会议审阅关联交易议案材料，听取关

联交易管理专项报告，关注关联交易审计结果，加强风险提示。

三是持续关注督导日常管理。董事、监事持续关注关联交易

管理，定期审阅管理层报备文件，掌握关联方最新认定情况、重

大和一般关联交易情况、风险监测情况及审计评价情况等。董事

会向股东大会提交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并向监管机构报告。

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全员为

独立董事）与董事会分别召开了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会议 6 次，

预审、审批了关联交易议案 9 项，涉及重大关联交易 17 项（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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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17,040.20 亿元）和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详见下表）。

董事会、监事会日常审阅了关联方认定情况报告、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风险监测情况报告各 4 项，年度专项审计报告 1 项。

表一：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情况

会议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内容

2024 年 3 月 21 日 6 届 40 次
审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关联交易专

项报告》。

2024 年 4 月 29 日 6 届 41 次

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开展存款业务的议案》，同意本

行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华融华侨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烟叶公司开展协定

存款业务，限额分别不超过 260 亿元、80.2 亿元、

3,000 亿元、200 亿元。

2024 年 5 月 23 日 6 届 42 次

1.审议《关于与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开展存款类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行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存款类关联交易

2024年度累计金额分别不超过1,200亿元、800亿元。

2.审议《关于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开展存款类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本行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开展存款类关

联交易（已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的存款交易除外）

2024 年度累计金额不超过 3,000 亿元。

2024 年 6 月 20 日 7 届 1 次

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开展存款业务的议案》，同意本

行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存款类关联交易（已

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的协定存款交易除外）2024 年

度累计金额不超过 900 亿元、与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开

展存款类关联交易 2024 年度累计金额不超过 900 亿

元。

2024 年 8 月 28 日 7 届 2 次

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开展存款业务的议案》，同意本

行与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海地产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开展协定存款业务，限额分别不超过 200 亿

元、150 亿元。

2024年 12月27日 7 届 6 次
1.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开展授信类交易的议案》，同

意本行 2025 年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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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开展授信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1,000 亿元、

2025 年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授信类关联交

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700 亿元。

2.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开展票据转贴现业务的议案》，

同意本行 2025 年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票据

转贴现业务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600 亿元。

3.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开展存款类1交易的议案》，

同意本行 2025 年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

信有限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开展存款类关联交易累

计金额分别不超过 700 亿元、350 亿元、3,000 亿元。

（二）细化政策落实，深化合规宣贯，关联交易监管要求全

面内化。

2024 年，本行围绕监管政策变化，进一步细化关联办法执行

要求，有效搭建“1+3+N”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体系，持续深化关联

交易合规宣贯，保障监管要求全面内化、有序落实。

一是紧跟政策动向。围绕金融监管总局对关联办法的窗口指

导意见，明确政策落地的具体性、针对性要求。围绕证监会《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最新规定，明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针

对应披露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围绕新《公司法》关于董监

高关联交易事项履行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程序的最新要求，深入

开展影响分析并研究落地方案，及时向监管反馈政策建议。

二是健全管理制度。对照关联办法及指导意见，进一步细化

全行关联交易管理要求，出台《中信银行关联交易和内部交易管

理实施细则》，明确各类关联交易的管理流程和具体要求，实现

了本行关联交易顶层制度从“单一办法”向“1 个办法、3 个细则”

1 存款类交易不包含活期存款和本行已与关联方履行了董事会审议、披露程序的协定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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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系性转变，并持续推动各单位结合管理实际制定关联交易管

理规范，形成“N 个子制度”。

三是深化合规宣贯。针对总分行及子公司开展制度普及性培

训 4 场；针对合规、公司等条线开展关联方管理、存款类交易管

理等重点强化性培训 5 场；针对伦敦、香港 2 家海外机构开展问

题解决性培训 2 场。通过 11 场专题培训，进一步加深全行对关联

交易监管要求的理解、加强对管理制度的执行。

（三）强化关联识别，优化流程机制，夯实关联交易识别与

管理基础。

2024 年，本行遵照境内外相关监管法规对关联方进行分类管

理与动态更新，强化疑似关联方筛查、客户尽职调查、失效信息

清理，增强关联方名单有效性。

一是强化关联法人大数据筛查。在按季向主要股东征集信息、

日常业务识别报告、关联自然人申报信息的基础上，强化大数据

与关联算法应用，主动开展疑似关联方筛查，做深做实客户尽调

及性质认定，同时完善失效名单管理，进一步增强关联方名单的

完整性和有效性。

二是强化内部人任职信息共享。围绕本行高级管理人员、大

额核心业务审批决策人员的任职变化情况，推动总分行分层建立

内部关联自然人任职信息共享机制，压实申报工作主体责任和机

构责任，为关联自然人信息及时申报提供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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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成审议、披露和报告，强化披露规范性与针对性，

保障股东、客户、监管及公众知情权。

2024 年，本行在认真遵循各监管机构关于关联交易审议、披

露、报告规定的基础上，围绕监管要求进一步强化关联交易信息

披露，维护本行及利益相关方的知情权与整体利益。

一是遵循金融监管总局规定。对与关联方签订的统一交易协

议、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逐项提交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

员会预审、董事会审议，及时于官网披露并向监管机构报告；对

发生的一般关联交易按季于官网披露并向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监管机构报告；对关联交易总体情况在年报中披露。

二是遵循证监会、上交所、联交所规定。对已申请关联交易

年度上限的业务，严格控制在上限范围内开展，并在本行中期和

年度报告中披露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对未申请关联交易年度上限

的业务，做好日常管理和监控，一旦触发披露或审议要求，及时

根据监管规定履行相应审议披露程序。

三是遵循财政部规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准确披露本行关联

方和关联交易相关信息。

报告期内，本行按照关联交易监管系统填报规范完成关联交

易数据季度报送，于境内外交易所发布关联交易相关临时公告 24

项，于本行官网中披露重大关联交易公告 26 项、一般关联交易公

告 4 项，通过两次定期报告集中披露关联交易总体情况、持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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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情况等，确保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充分、透明，保障股东及

利益相关方的知情权。

（五）开展数据治理，做实督导检查，防范关联交易合规风

险。

2024 年，本行围绕监管精神及政策导向，加强日常监测、数

据核查、规范督导，防范关联交易合规风险，提升数据信息质量。

一是强化上限监测，防范规模风险。严格管控关联方授信限

额，通过“扎口管理、逐笔申领”方式对关联方集团客户授信限

额实施管控。严格管控非授信类关联交易上限，监测总分行及子

公司上限使用率，设置临限预警并作风险提示。结合业务发展需

要，在上限内有效开展内部额度调剂，防范关联交易超限风险。

二是强化业务提示，防范流程风险。结合监管要求及本行管

理实际，梳理存款类关联交易管理流程并开展专项培训，深化全

行对存款类关联交易管理具体要求的认识。督导相关部门全面梳

理关联方客户存款需求，按规定事前履行重大关联交易董事会审

议程序，防范关联交易逆流程风险。

三是强化过程督导，防范申报风险。上线“关联自然人信息

申报监测”系统功能并增加“待办提示”，加强对关联自然人管

理事前早提示、事中强督促、事后严核查的全流程督导，推动相

关责任单位规范履职，防范关联方信息申报迟漏风险。

四是强化数据核查，防范统计风险。紧抓监管关注的数据治

理事项，通过非现场核查方式对授信、存款等重点关联交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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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检查。针对日常统计报送的关联交易数据进行梳理分析，探

索多渠道数据来源比对核验，增强数据填报规范性、准确性，防

范关联交易统计错漏风险。

（六）加强子公司管理，推动银行集团关联交易管理整体水

平提升。

一是加强管理督导。印发《关于加强子公司关联交易和内部

交易管理的通知》，围绕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体系机制、流程规

范、系统建设、内部交易四大方面提出 11 项管理举措。推动实现

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全覆盖，初步建立子公司内部交易核对机制。

加强日常沟通，对子公司进行标准化与差异化相结合的管理辅导。

二是加强管理赋能。针对子公司尚未实现系统计算关联关系

的情形，在合规授权前提下，定期向子公司共享股东关联方信息，

助力子公司遵照监管规则落实关联方信息报送监管工作。结合管

理经验，交流分享关联交易管理模式及系统开发思路等，在维护

本行利益基础上，积极赋能子公司提升关联交易管理水平。

（七）强化内控考核，加快科技赋能，提升关联交易管理质

效。

2024 年，本行持续加强关联交易考核评价，持续推进关联交

易系统升级，进一步提升全行关联交易管理质效。

一是强化考核评价。综合日常管理、数据报送、风险排查、

审计整改等多因素，对各机构关联交易管理质效开展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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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结果纳入各机构的内控合规、数据质量和年度绩效等考核体

系，压实管理责任，督导执行到位，促进管理提升。

二是加快科技赋能。优化关联法人识别算法，有效提高系统

认定关联方的准确率，并同步优化移动端“关联方查查”小程序，

实现本行多口径、多层级关联方“随时随处，一键查询”。推动

金融市场业务、综合财务管理等业务系统优化改造，加快实现关

联交易额度核准、审查备案、数据统计的自动化。

二、 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统计情况

2024 年，本行按照金融监管总局、上交所、联交所和会计准

则等不同监管规定，分类认定和统计关联方信息。日常业务中与

关联方发生的交易遵循一般商业条款，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按照

监管规定履行了相应审议、披露、报告程序，符合本行及股东整

体利益。具体统计和分析如下：

（一）关联方认定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共有6,993家关联法人、9,185名关联自

然人，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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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本行关联方统计表

单位：家/人

关联方口径 关联方数目

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2： 6,993

其中：金融监管总局口径 6,880

上交所口径 3,507

联交所口径 2,862

会计准则口径 6,503

关联自然人3： 9,185

其中：本人 1,688

亲属 7,506

关联法人方面：报告期末，本行有效的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

共 6,993 家，较 2023 年末增加 737 家。主要原因系本行根据主要

股东投资情况变化、关联自然人投资或任职情况变化、实际业务

开展过程中识别认定关联方所致，其中本行主要股东衢州信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8 日完成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变更，致使衢州工业集团系关联法人数量增多。

关联自然人方面：报告期末，本行有效的关联自然人共 9,185

人，较 2023 年末减少 216 人，主要原因系本行关联自然人对近亲

属信息进行重检维护及部分关联自然人认定追溯期截止所致。

2 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属的监管口径存在重叠。

3 关联自然人本人与亲属身份存在重叠，且同一亲属可能归属多位本人，合计数已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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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

1.授信类关联交易限额及上限管理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对控股股东所在中信集团、主要股东所

在衢州工业集团、中国烟草集团、关联自然人投资或任职、关联

自然人等关联方的授信情况如下：

表三：与关联方授信类关联交易统计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关联方

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口径 上交所监管口径 是否在

监管限额

及获批上

限内

授信

额度

授信

余额

监管

限额

授信

额度

授信

余额

董事会/
股东大会

批准上限

中信集团 3,739.28 891.71 1,316.21 3,170.20 1,270.63 4,000 是

衢州工业集团 402.16 234.04 1,316.21 16.70 16.70 150 是

中国烟草集团 91 0.75 1,316.21 0 0 — 是

关联自然人投

资或任职

关联方企业

275 19.93 — 20 6 30 是

实际控制人施

加重大影响及

追溯期内的关

联方企业

3,144.49 401.55 — — — — —

关联自然人 — 10.69 — — 0.45 — —

全部关联方 — 1,558.67 4,387.38 3,206.90 1,293.78 — 是

注：1.金融监管总局监管限额以“授信余额”为口径，对单一关联方所在集团的余额限

额为本行资本净额的15%（1,316.21亿元），对全部关联方的余额限额为本行资

本净额的50%（4,387.38亿元）。上交所监管上限以“授信额度”为口径，已申

请日常关联交易上限的授信业务额度不得超过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上

限。金融监管总局交易限额与上交所交易上限各自适用于自身监管口径规定的关

联方范围，衢州工业集团在上交所口径下的关联方主要为其推荐担任本行董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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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直接/间接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该集团附属企业。

2.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监管规定，本行统计关联授信额度及余额时，已扣除与关联方

银行间的同业业务及监管机构同意豁免纳入统计的业务。

3.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监管规定，资本净额是指本行法人口径上季末资本净额。截至

2024年第三季度末，本行资本净额为8,774.76亿元人民币。

4.实际控制人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企业指的是本行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

限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联营企业等；追溯期内的关联方企业指的是根据监管规定

前后12个月内符合关联方认定情形的法人或组织。

5.金融监管总局口径下全部关联方的数据包括各关联方集团客户、关联自然人投资

或任职关联方企业、股东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企业、追溯期内的关联方企业以

及关联自然人的交易数据。

在上交所监管口径下，本行及子公司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额

度为 3,206.90 亿元。其中，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授信额度为

3,170.20亿元，衢州工业集团及其相关方授信额度为 16.70亿元，

关联自然人投资或任职关联方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信

达证券”）授信额度为 20 亿元，上述授信额度均未超过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上限。

在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口径下，本行及子公司对全部关联方的

授信余额为 1,558.67 亿元。其中，中信集团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

余额为 891.71 亿元，衢州工业集团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为

234.04 亿元，中国烟草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为 0.75 亿元，

关联自然人投资或任职的关联方授信余额为 19.93 亿元，实际控

制人施加重大影响及追溯期内的关联方企业授信余额为 401.55

亿元，关联自然人授信余额为 10.69 亿元。本行对单一关联方、

单一关联方所在集团客户的最大授信余额分别为 156.53 亿元、



- 13 -

891.71 亿元，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为 1,558.67 亿元，分别

占本行资本净额的 1.78%、10.16%、17.76%，均未超过监管规定

比例（≤10%、≤15%、≤50%）。

在各监管口径下，本行关联方授信业务整体质量优良。其中，

关注类授信 4 户、金额 10.29 亿元，次级类 2 户、金额 0.001 亿

元，可疑类授信 5 户、金额 8.21 亿元，损失类授信 2 户、金额

2.41 亿元，其他授信均为正常类。关联交易不良率低于本行不良

率，就交易数量、结构及质量而言对本行正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2.授信类关联交易日常管理情况

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口径下，本行授信类重大关联交易逐项提

交董事会审议，一般关联交易按行内授权程序审批，报董事会审

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2024 年，我行发生授信类关联交

易金额合计 11,947.50 亿元，均按规定履行了审批、报告等程序。

（三）非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

1.非授信类关联交易上限管理情况

交易所监管口径下，本行已申请与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衢

州工业集团关联方企业、信达证券的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金融监

管总局监管口径下，本行与中信集团签订了金融市场业务、财务

咨询顾问及资产管理服务、托管与账管服务、其他金融服务、综

合服务关联交易统一交易协议。报告期末，本行各类非授信关联

交易发生额均未超出相应年度上限，符合监管要求（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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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非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框架协议

（统一交易协议）
计算依据

2024年度

上限

2024 年度

发生额

是否在获

批上限内

托管与账管服务 服务费收入/支出 20 12.50 是

财务咨询顾问及

资产管理服务
服务费收入/支出 150 29.75 是

其他金融服务 服务费收入/支出 12 3.40 是

综合服务 服务费支出/收入 62 48.19 是

金融市场业务
授信额度/

交易本金/交易损益
35,000 19,252.04 是

资产转移 交易价格 1,600 211.04 是

投资业务
投资额度

（任一时点的余额）
3,800 1,139.28 是

存款业务 支付利息金额 16 9.53 是

表五：衢州工业集团关联方企业非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上限种类 计算依据
2024年度

上限

2024年度

发生额
是否在获
批上限内

财务咨询顾问及

资产管理服务
服务费收入/支出 0.5 0.02 是

其他金融服务 服务费收入/支出 1 0.13 是

金融市场业务
授信额度/

交易本金/交易损益
3 0.00 是

资产转移 交易价格 15 0.00 是

投资业务
投资额度

（任一时点的余额）
50 0.00 是

存款业务 支付利息金额 3 0.2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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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信达证券非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2.非授信类关联交易日常管理情况

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口径下，除已签订统一交易协议的关联交

易外，本行非授信类重大关联交易逐项提交董事会审议，一般关

联交易按行内授权程序审批，报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备案。2024 年，本行发生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15,390.18

亿元，均按规定履行了审批、报告等程序。

特此报告。

上限种类 计算依据
2024年度

上限

2024年度

发生额
是否在获
批上限内

托管与账管服务 服务费收入/支出 0.01 0.002 是

金融市场业务
授信额度/

交易本金/交易损益
260 173.86 是

投资业务
投资额度

（任一时点的余额）
30.75 16.10 是

存款业务 支付利息金额 0.18 0.0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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